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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5年12月25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发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提高中小投资者对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不含本数）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主持人：公司董事章建中先生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1月12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1月11日下午15：00至1月12日下午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月12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月11日下午15：00至

2016年1月1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宜春市环城南路581号公司办公楼5楼会议室。

6、会议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 代表股份276,853,08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38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76,515,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359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337,3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7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57,977,54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8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7,640,16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60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337,3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7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3）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6,852,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976,6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4％；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32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12月25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周群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

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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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乳源化成箔"）、乳

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乳源亲水箔"）；

●本次担保金额及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乳源化成箔提供担保金额为35,000

万元；为乳源亲水箔提供担保金额为25,000万元。截至当前，本公司已实际为乳源化成箔担保

金额为101,600万元；为乳源亲水箔提供担保金额为34,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履行决策程序：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第十五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5年3月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公司申请银行

借款的议案》。其中，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新

增银行贷款额度10亿元人民币。因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将上述贷

款额度转授信给全资子公司乳源亲水箔和乳源化成箔。 上述综合授信由公司拟向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额度为10亿元人民币，敞口5亿元，期限一年，敞口授信品种为流

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票保贴，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乳源化成箔和乳源亲水箔分别

提供额度为3亿元和2亿元的转授信。同时公司对上述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

因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 乳源亲水箔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申

请基本授信5000万元，期限一年，授信项下业务品种为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和国

内信用证，该授信由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乳源化成箔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

行申请基本授信5000万元，期限一年，授信项下业务品种为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

和国内信用证，该授信由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

住所：乳源县乳城镇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张伟；

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7年12月28日；

营业期限：2007年12月28日至2017年12月28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亲水箔、涂料；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

截至2015年9月30日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732,177,132.22元，总负债503,784,729.57元，

净资产228,392,402.65元， 截至2015年9月实现营业收入983,318,466.36元， 利润总额29,115,

414.66元，净利润24,745,310.22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870,677,073.84元，总负债667,029,981.41元，

净资产203,647,092.43元，截至2014年12月31日实现营业收入1,399,894,927.50元，利润总额34,

320,273.10元，净利润25,602,358.91元。

2、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

住所：乳源县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卢建权；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成立时间：2004年12月02日；

营业期限：长期；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全系列腐蚀箔、化成箔、农业用硝酸铵钙产品；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5年9月30日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1,669,694,584.82元，总负债991,348,739.51元，

净资产678,345,845.31元， 截至2015年9月实现营业收入546,170,299.48元， 利润总额150,770,

403.95元，净利润136,973,028.15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1,450,129,118.70元， 总负债908,756,301.54

元，净资产541,372,817.16元，截至2014年12月31日实现营业收入913,211,350.80元，利润总额

221,736,583.57元，净利润187,957,914.84元。

三、担保协议的内容

1、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乳源化成箔日常经营资金的需要，保证其业务的正常运营，公

司拟为公司向乳源化成箔提供的转授信3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以实

际担保协议为准。

2、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乳源亲水箔日常经营资金的需要，保证其业务的正常运营，公

司拟为公司向乳源亲水箔提供的转授信2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以实

际担保协议为准。

3、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乳源化成箔日常经营资金的需要，保证其业务的正常运营，公

司拟为乳源化成箔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以实际担保协议为准。

4、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乳源亲水箔日常经营资金的需要，保证其业务的正常运营，公

司拟为乳源亲水箔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以实际担保协议为准。

5、授权公司董事长郭京平或其授权代表签署有关文件。

四、董事会意见

全体董事一致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确

保其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被担保子公司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小，公

司将通过担保管理、加强财务内部控制、监控被担保人的合同履行、及时跟踪被担保人的经

济运行，强化担保管理来确保对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授权公

司董事长郭京平或其授权代表签署有关文件。

五、累计担保数额

截至目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7.17亿元，占本公司2014年度净资产的

41.04%。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

3、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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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沈阳赛特维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在机器人产业链上的布局，快速进入汽车行业应用领域，大族激光

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族激光"）决定以现金4284万元投资沈阳

赛特维工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赛特维"），其中以现金2884万元收购沈阳赛特维

41.2%%股权，以现金1400万元增资沈阳赛特维，收购及增资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沈阳赛特维

51%股权。

2、本次投资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公司看好沈阳赛特维在机器人和自动化业务的发展

前景，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本次投资的交易对价。

3、本次投资在公司总经理的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4、上述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也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的风险投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朱东升，男，42岁，持有沈阳赛特维83%股权，任职沈阳赛特维总经理职务；

2、王 双，男，44岁，持有沈阳赛特维17%股权，任职沈阳赛特维副总经理职务。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沈阳赛特维工业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2月6日；注册资金人民币200万元；朱东升出

资166万元，股权比例83%，王双出资34万元，股权比例17%；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浑河十一街3-40号B15、B16； 法定代表人： 朱东升；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06784552283Q；主营范围是：机械电子设备、机器人、自动化装备、自动化生产线开发、

制造、安装（不含特种设备）。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4,735万元，净资产1,048万元，2014年销售额为3,434万元，净

利润41万元，以上数据已经辽宁中意慧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总资产4,250万元，净资产1,129万元，2015年销售额为4,310万元，净

利润10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关于股权转让协议

大族激光以现金2393.72万元收购朱东升持有的沈阳赛特维的34.196％股权， 以现金

490.28万元收购王双持有的沈阳赛特维7.004％股权。收购完成后沈阳赛特维公司各股东持股

比例分别为：大族激光持股41.2%，朱东升持股48.804%，王双持股9.996%。

2、关于增资协议

大族激光以现金1400万元增资沈阳赛特维， 其中：40万元增加沈阳赛特维的注册资本，

1360万元计入沈阳赛特维的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沈阳赛特维公司各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

大族激光持股51%，朱东持股40.67%，王双持股8.33%。

3、关于董事会组成安排

本次收购及增资完成后，沈阳赛特维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公司将委派3名董事。沈阳赛

特维董事长由大族激光提名，总经理由朱东升、王双两方共同提名。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汽车行业是国家传统的支柱产业，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汽车的需求在逐年

攀升，而汽车制造工艺也在不断地提高自动化的水平，激光焊接在发达国家汽车制造工艺中

已是标准工艺，但在我国尚处于初始应用阶段，未来应用前景广阔。借力于沈阳赛特维现有

的技术积累及客户资源， 有利于加速公司激光焊接及机器人自动化技术在国内汽车行业的

市场拓展。

本次投资短期内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较小。

虽然机器人应用越来越广泛，业务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但未来市场竞争可能加剧，市

场推广和效益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000078� � � �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16-003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八次会议

的通知于2016年1月4日发出， 并于2016年1月11日以现场会议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形式在深

圳市南山区海王银河科技大厦24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7人。其中独立董事任克雷先生、李罗力先生、詹伟哉先生，董事张锋先生、许战奎先生、

刘占军先生以现场表决方式参与表决；董事张思民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与表决。公司监事

会主席聂志华先生，监事吕恒新先生、冯汉林先生，副总裁于琳女士、张全礼先生、沈大凯先

生、宋廷久先生，内控审计总监陆勇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局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局各专业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经公司董事审议，同意对公司董事局各专业委

员会工作细则作出如下修订：

专业委员会工作细则名称 修订前 修订后

战略发展与研究委员会工

作细则

第三条 战略发展与研究委员会成员由5-7名董事组

成

第三条 战略发展与研究委员会成员由3-5名董事组

成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

则

第四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5-7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不少于二分之一

第四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3-5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不少于二分之一

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第三条 提名委员会成员由5-7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

立董事不少于二分之一

第三条 提名委员会成员由3-5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

立董事不少于二分之一

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第三条 审计委员会由5-7人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不

少于二分之一，且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

业人士

第三条 审计委员会由3-5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

事不少于二分之一，且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

计专业人士

预算委员会工作细则 第三条 预算委员会由5-7人组成 第三条 预算委员会由3-5名董事组成

表决情况：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六届董事局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按照《公司章程》等相关要求，经董事局审议通过，现对第六届董事局各专业委员会委员

进行调整，调整后各专业委会员的委员组成为：

1、战略发展与研究委员会：张思民先生(主任委员)、任克雷先生、李罗力先生、张锋先生、

刘占军先生

2、审计委员会：詹伟哉先生（主任委员）、张锋先生（副主任委员）、任克雷先生、李罗力

先生、张思民先生

3、提名委员会：任克雷先生(主任委员)、李罗力先生、詹伟哉先生、张思民先生、刘占军先

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罗力先生(主任委员)、任克雷先生、詹伟哉先生、张思民先生、张

锋先生

5、预算委员会：张锋先生（主任委员）、詹伟哉先生、张思民先生、刘占军先生、许战奎先

生

表决情况：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2、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78� � � � �证券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3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由曹坚先

生召集并于2016年1月6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16年1月12

上午9:00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7人，实到会董事7人，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曹坚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

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后认为：鉴于赵旦先生因工作合约到期原因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为保障相

关工作顺利开展，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认为王云芳女士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

秘书的条件，具备岗位职责所要求的职业品德、工作经验和知识技能，决定聘任王云芳女士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7人；反对：0人；弃权：0人；该议案审议通过。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13日

股票代码：002478� � � � �股票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2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及

新聘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董事会秘书赵旦先生的辞职

报告，赵旦先生因工作合约到期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

他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赵旦先生在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勤勉尽职的工作及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

用表示衷心感谢。

为保障相关工作顺利开展，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2016年1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决定聘任王云芳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

届满为止。

二、 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秘书候选人的提名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董事会秘书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条件，具备岗位职责所

要求的职业品德、工作经验和知识技能，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的情形，其任职资格合法有效。

3、综合以上，我们同意公司聘任王云芳女士为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三、王云芳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0519-88814347

传真：0519-88812052

邮箱：wangyf@cbsteeltube.com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东路558�号

邮编：213018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 13日

附：王云芳女士简历

王云芳简历：王云芳，女，1964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注册会计师，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现任公司财务副总监。王云芳女士持有公

司股份20股，不存在有在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的情况，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应

职务的情形。

证券代码：000732� � � �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6-03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大名城合作开发福建长乐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为拓展公司房地产项目资源，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公司全资下属公司福鼎泰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鼎泰禾"）2016年1月11日与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

下属公司长乐名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乐名城"）、福州吉耀腾宇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吉耀腾宇"）签署《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公司将与长乐名城、吉耀腾宇合作

开发长乐首占新区房地产项目，项目公司为长乐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项目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公司下属福

鼎泰禾出资1,410万元占股47%，长乐名城出资1,500万元占股50%，吉耀腾宇出资90万元占股

3%。

2015年12月3日，长乐名城参与长乐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活动，

通过拍卖方式以人民币30,200万元竞得长乐市首占新区通园路东侧、 新作路南侧地块（2015

拍-3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用地面积34,161平方米（51.24亩），实际用地面积33,632平

方米（50.45亩），1≦容积率≦2.6，绿地率≧35%，用地性质为住宅用地，出让年限70年。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述事项属公司总经理决策权限，不构成关联交易，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合同主要内容

福鼎泰禾与长乐名城、吉耀腾宇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长乐名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福鼎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丙方：福州吉耀腾宇实业有限公司

1、项目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

按实际股东投入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表决事项参照《公司法》有关规定，由全体股东同

意后生效。

2、项目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八人组成，其中甲方选派五人，乙

方选派三人。董事长由甲方选派人员担任，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副董事长由乙方选派人员担

任。董事会对全体股东负责。公司董事会审议的一切事项必须由八分之五（含）以上董事表

决通过方才生效。

3、项目公司总经理由乙方提名，由董事会任命，总经理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开展工作，

对董事会负责。

4、各方同意并确认，甲方为本合作项目的财务并表方，项目公司经营团队应在董事会的

领导下依照甲方上市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开展工作， 依法规范公司管理， 合法开展公司业

务，确保完成项目公司的年度工作计划。

三、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长乐名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长乐市首占镇首占村新民路61号办公楼二层A1

法定代表人：俞锦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30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

2、福州吉耀腾宇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保税区综合大楼14层287区间

法定代表人：何天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2月11日

经营范围：钢材、水泥、建材、纺织品、服装、日用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品）、机械产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机电设备、空调设备、电梯、电子

产品的批发、代购代销；建筑工程、市政绿化工程、园林景观工程的设计；企业管理咨询；对工

业、农业、贸易业、房地产业、旅游业的投资。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长乐首占新区已经成功开发了长乐红誉一、二期，建立了良好的口碑。本次公司

采用合作开发的方式参与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属于房地产业界的强强合作。本次合作事

宜有利于拓展公司房地产项目资源，形成项目的集聚效应，延续公司品牌影响力，符合公司

及股东利益。

本次对外投资暂不会对公司经营效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长乐名城、福鼎泰禾和吉耀腾宇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666� � �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2016-01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6年1月12日上午在北京市朝

阳区亮马桥路39号第一上海中心7层本公司会议室举行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会议由叶茂新

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际出席的董事8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过充分讨论，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如

下决议：

同意颜甫全先生不再任公司董事， 同意吴满菊女士做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递

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任期自股东大会批准至2016年8月15日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后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13日

附件：

吴满菊女士简历

吴满菊女士，53岁，大学学历，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吴女士自1992年12月起历任郑州纺

织机械厂成本科科长、 财务部副部长， 郑州宏大新型纺机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兼财务部部

长，郑州纺织机械厂副总会计师，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郑州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吴女士于2014年4月起任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

司专职董事、监事。（说明：此职务并非是恒天集团层面的职务，而是指恒天集团专门设立的委

派到下属企业担任董事、监事的专职岗位。）吴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666� � � �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2016-02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纺机"）的《关于更换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建议函》，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纺机提议颜甫全先生不再任

公司董事，同时推荐吴满菊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颜甫全先生于近日向公司董事会提出书面辞职报告，根据中国纺机工作安排，申请辞去公

司董事一职，辞职后不在公司任职。

公司人事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对吴满菊女士做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任职资格进行了

审核， 公司独立董事也对以上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其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

件。

2016年1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同意颜甫全先生不再任公司董事，同意吴

满菊女士做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递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任期自股东大会批准至

2016年8月15日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颜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工作、尽职尽责，董事会对颜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13日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提名吴满菊女士

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着实事

求是、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吴满菊女士被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提名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被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吴满菊女士诚实守信，勤勉务实，具有较强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的

实际工作经验，能够胜任董事工作的要求，符合董事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第147条规

定的情况，也未发现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二、该董事候选人的提名、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同意提名吴满菊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非执行董事：

安国俊 陈晋蓉 牛红军

证券代码：000650� � �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2016-001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京卫元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12月4日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7,686.40万元收购了北京京卫元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京卫元华"）56%的股权。依

据协议安排，近日，京卫元华已完成了相关工商登记工作，同时，京卫元华更名为：仁和药房网

（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换发的新的《营业执

照》,目前增资扩股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增资后,本公司持有仁和药房网（北京）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60%的股权。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650� � �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2016-002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化中盛药业有限公司完成股权

转让及工商变更等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年12月19日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以自有资金

人民币1.938亿元收购了通化中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盛药业"）51%股权。截止目前，

按照协议条款，各项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已全部过户到中盛药业，股权转让手续已全部完成，并

取得了通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新的《营业执照》（注册号：220500000036724）。

依据协议安排，槐定碱（原料药）、盐酸槐定碱注射液、尿毒排析散、更年欣胶囊、风湿痹康

胶囊、肝加欣片、复方罗汉果含片、杏苏止咳颗粒等79个药品生产批件已全部注入中盛药业，并

获得了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吉20150505）。

依据国家相关规定，中盛药业新版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

申请已获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编号：CHCH201601111135280111975775)。公司将

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650� � � �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2016-003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扩大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信息披露的覆盖面，进一步做好投资者

关系管理工作，公司决定增加《中国证券报》为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 （http://www.szse.cn）、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的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